
第 1 页 共 8 页

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4711 号

申请人：陈昌兰，女，汉族，1977 年 1月 20 日出生，住址：

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潘志斌，男，广东格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京华制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花都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付利军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光建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付永军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案由：解除劳动合同、社会保险争议。

申请人陈昌兰诉被申请人广州京华制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

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潘志斌、

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李光建、付永军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

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

补助金：7616 元/月×7 个月=53312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一次性就业补助金：7616 元/月×4 个月=30464 元（当庭明确

为：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0464 元）；三、被申

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医疗补助金：7616 元/月×1 个月=7616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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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当庭明确为：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7616 元）；

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7

日停工留薪期工资：5817 元/月×3 月=17451 元；五、2023 年 8

月28日至2023年9月7日住院期间护理费10天×150元/天=1500

元；六、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9 月 7 日住院期间伙食费

10天×100 元/天=1000 元（当庭明确为：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3

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9月 7日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 1000 元）；

七、医疗费 1852.79 元；八、交通费 500 元；九、经济补偿金 11634

元（计算两个月个人工资，5817 元/月×2 月=11634 元）（当庭

明确为：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11634 元）。

本案相关案情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入职时间：2022 年 2月 15 日。

二、劳动合同：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。

三、工资情况：申请人工资由基本工资+加班计件工资构成，

每月工资不固定。代扣代缴社保、工会费后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

人2023年 9月工资5555.2元、2023年 10月工资 5688.2元、2023

年 11 月工资 5619.2 元。

四、受伤情况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8月 28 日在工作中受伤，

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10 月 26 日出具《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〔2023〕325619 号）认定申请人 2023 年 8

月 28 日受伤为工伤；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4 年 1月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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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出具的《初次鉴定（确认）结论书》（编号:〔2024〕2375 号）

鉴定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8 日受伤劳动功能障碍等级拾级，停工

留薪期为 2023 年 8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7 日。

五、伤后出勤情况：申请人 2023 年 8月 28 日受伤后未再返

回被申请人处工作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、12 月 3日

两次向申请人邮寄返岗上班通知，通知申请人返岗上班。申请人

收到通知后，未返岗上班。

六、解除劳动关系情况：2023 年 12 月 15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

人发出《自动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》，以申请人经 2次通知未返厂

上班也未与公司联系，根据《员工考勤管理制度》7.3.2 和 8.2e

的规定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。

七、工伤保险：被申请人已为申请人参加工伤保险。

八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4 年 2 月 1日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问题。首先，关于受伤前 12 个月

平均工资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

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。本案被申请人未

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受伤前 12个月的工资支付情况，应承担举证

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申请人主张其受伤前 12 个月平均实发工资为

5840.33 元/月并提供工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，本委对申请人主张

予以采信。其次，关于被申请人已支付的停工留薪期工资问题。

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 2023 年 8 月 28 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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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工资支付情况，本委酌情根据申请人提交的 2023 年 8 月工资

转账记录（6292.2 元）核算该期间工资，另根据双方确认的 2023

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实发工资数据核算，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支付

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7 日期间工资（实发工资）

17309.31 元（计算公式：6292.2 元÷21.75 天/月×4天+5555.2

元+5688.2 元+5619.2 元÷21.75 天/月×19 天）。根据《广东省

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第六十四条规定，停工留薪期期间

被申请人应按申请人原工资标准支付该期间工资，经核算，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7 日期间

工资差额 211.68 元（计算公式：5840.33 元×3 个月-17309.31

元）。

二、关于护理费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

五条规定，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，

由所在单位负责。所在单位未派人护理的，应当参照当地护工从

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向工伤职工支付护理费。被申请

人虽主张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9 月 7 日住院治疗

工伤期间已派人护理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，本委不予采信；同时

无证据显示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支付该期间护理费，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按 150 元/天的标准支付该期间护理费 1500 元，理据充

分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三、关于医疗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

保险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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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项目目录、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、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，从

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；职工住院治疗工伤、康复的伙食补助费，由

工伤保险基金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支付。被申请人已为申

请人参加工伤保险，无证据显示申请人不符合申领工伤保险待遇

的条件，其治疗工伤的医疗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应由工伤保险基

金支付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本委不予

支持。

四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问题。被申请人提交的关于《广州京

华制管有限公司管理制度》培训学习并遵守的同意书、承诺书中

均有申请人签名确认，本委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，并确认被申

请人可依据其管理制度对申请人进行用工管理。申请人停工留薪

期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届满，无证据显示其之后经鉴定仍需停工

治疗工伤，经被申请人多次催告后，申请人未返岗提供劳动。申

请人虽主张已口头向被申请人请假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，也无证

据证明申请人已向被申请人提交病假条或其他需休假的证明，本

委对其主张不予采信。根据被申请人处管理制度规定“当月旷工

累计 5-10 日（含 5日）以上按自动离职处理”，申请人停工留薪

期满后经多次催告未返岗，也未履行请假手续，被申请人据此认

定其属于连续旷工并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，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。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

委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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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、一次

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二

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规定，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十级

伤残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；职工依法与用

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

助金，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，终结工伤保险关

系；十级伤残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为四个月的本人工资；

本人工资，是指工伤职工在本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

业病前十二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；计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，

本人工资低于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前本人

十二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的，按照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前本人

十二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为基数计发。本人平均月缴费低于全省

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六十的，按照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

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计算。用人单位所在地地级以上市职工月平

均工资高于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，计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使用

的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按照该地级以上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执行。

被申请人已为申请人参加工伤保险，无证据显示申请人不符合申

领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，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

补助金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，无法

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申请人工资低于广州市 2022 年职工月平

均工资 12694 元的 60%即 7616.4 元，故按 7616.4 元/月的标准核

算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0465.6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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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计算公式：7616.4 元/月×4个月）。申请人关于一次性伤残就

业补助金仲裁请求金额 30464 元，低于本委核算金额，系其对自

身权益的处分，本委予以尊重。

六、关于交通费问题。申请人当庭确认其关于交通费的请求

系指在广州市内治疗工伤、进行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产生的

交通费用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该项请求，无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

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九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、《广东省工伤保险

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

六十四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七条、

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3年 8月 28日至 2023 年 11月 27日期间工资差额211.68 元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8月 28 日至 2023 年 9月 7 日住院期间护理费 1500 元；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0464 元；

四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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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
仲 裁 员：刘 亚 丽

二〇二四年四月三日

书 记 员：江 金 玲


